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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领导人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尊敬的阮春福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通过视频同大家见面.在这个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召开此次特别会议

正当其时.感谢阮春福总理为筹备会议所做大量

工作.

当前疫情已波及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

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重大威胁,世界经济遭

遇严重冲击,供给需求两端同时萎缩,金融市场

大幅震荡,贸易投资明显下滑.社会治理危机、

人道危机风险上升,粮食危机隐忧浮现.疫情形

势比预想的更加严峻,对所有国家都是一场重大

考验.

在前不久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倡导国际社会坚定信心、齐心协

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东盟与中日

韩 (１０＋３)是近邻,我们有门类齐全、优势互

补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有合作应对危机的宝贵

经验和应急机制.从防控疫情角度讲,我们命运

与共;从维护经济发展角度看,我们利益攸关.

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凝

聚共同意志和力量,拿出更大决心和行动,密切

协调配合,发出东亚国家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

信号,提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争取东亚地

区早日战胜疫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坚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坚持公开透明.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

民群众艰苦努力,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

要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加快恢复.我

们出台了大规模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

负担,带动消费增长,促进新业态发展.我们将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加大财政货币政策调节

力度,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下阶段,我们将针

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努力防

止反弹,不会掉以轻心.我们不会忘记,在中方

最困难的时候,地区国家给予了我们真诚的帮

助.疫情面前,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愿就１０＋３抗击

疫情合作提出几点倡议:

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生水

平.保护和拯救生命是第一位的.我们应当像对

待本国公民一样,保护好各国侨民包括留学生的

健康安全.密切各国卫生、海关、交通、移民等

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探讨建立通畅的联络机

制,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

进行密切沟通,形成防控合力,遏制疫情蔓延.

分享诊疗经验,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积极开展

药物、疫苗等研发合作.各方应当就医疗物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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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需求和供给保持协调,为商业采购相互提

供便利.中方愿通过无偿援助和商业渠道,向东

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并愿继续根

据需要向东盟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中国社会有

关方面也在积极筹措资源,愿为有需要的东盟国

家提供抗击疫情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支持东盟

设立抗击疫情特别基金,将通过中国－东盟合作

基金和１０＋３合作基金等渠道提供必要支持,使

其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建立１０＋３应急医疗物资

储备中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高响应效

率,加强物资保障.开展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

桌面演练,用好１０＋３合作基金,实施更多公共

卫生培训项目.我们应当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

球疫情防控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同世卫组织的

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

全.

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我们要发挥１０＋３国家互补性强、经贸往来

密切、产业结构完整、利益深度融合等优势,进

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

资,相互开放市场,尽快恢复东亚经济增长.建

议在确保防控要求前提下,积极考虑为重要和急

需的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人员往来开设

“快捷通道”.中国同韩国、新加坡正在通过双边

渠道就此进行积极探讨,希望这一安排能够逐步

拓展至其他有需要的国家.相信这将有利于在不

放松疫情防控的同时,维持必要的人流物流,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我们要开展强化１０＋３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的联合研究,加固薄弱环节,增强抗

压能力.在健康医疗、智能制造、大数据、５G

等领域开展合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还

要争取如期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实现更高水

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抵御各类风险挑

战.１０＋３机制曾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

融危机发挥积极作用.面对疫情对金融市场造成

冲击,我们有信心能够应对金融风险挑战,为本

地区提供稳定力量.进一步扩大本币在区域贸易

投资中的使用,完善货币互换网络.发挥清迈倡

议多边化、１０＋３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

等机制的作用,做好应对危机准备.支持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

边金融机构紧急行动起来,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

中方愿在亚行中国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中指定

１０００万美元,专门用于区域抗击疫情项目.欢

迎亚投行提议设立初期规模为５０亿美元的恢复

基金.本地区是世界粮食主产区之一,人口超过

世界的四分之一,且地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保证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要发挥好１０＋３大米紧

急储备等机制的作用,加强各国协作,保障本地

区粮食供给和市场安全,防止出现粮食危机.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对疫情,团结一

致、共迎挑战,是大义;通力合作、和衷共济,

是正道.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同东亚人民、同世

界人民站在一起,共担风雨、共克时艰.相信我

们一定能够共同战胜疫情,恢复地区经济活力,

推动世界实现繁荣稳定!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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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关 于 同 意 设 立

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批复

国函 〔２０２０〕３６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

你们关于江西内陆高水平开放试验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以下简称试验区),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

二、试验区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主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挖掘区域合作潜力,推动资源要素自由高效流动,加快构建内外并

举、全域统筹、量质双高的开放格局,努力走出一条内陆省份双向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促创新的新路子.

三、江西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抓紧

编制并落实好具体实施方案,有力有序推进试验区发展.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程序报

批.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试验区建设发展的指导,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

项目布局、体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帮助解决试验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家发展

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跟踪督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重大事项及时向国

务院报告.

国　务　院　 　　　　　

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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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

　　为进一步提高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 «服务

贸易协议»)的水平,深化内地①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双方”)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双

方经贸交流与合作,双方决定,对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香

港”)签署的 «服务贸易协议»作出如下修订:

一、对 «服务贸易协议»正文部分的修订如下:

１．«服务贸易协议»第三章 (义务及规定)第三条 (义务)第一款修订为:

“一、内地对香港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措施载于本协议附件１.对于本协议附件１表２所列

明的具体承诺的实施,除执行本协议规定外,还应适用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２．«服务贸易协议»第四章 (商业存在)脚注６予以删除.

３．«服务贸易协议»第五章 (跨境服务)脚注７予以删除.

４．«服务贸易协议»第六章 (电信专章)第十一条 (电信服务)和第七章 (文化专章)第十二条

(文化服务)予以删除.

５．«服务贸易协议»第八章 (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第九章 (投资便利化)和第十章 (其他条

款)依序重新编号为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依序重新编号为第十一条至第十

四条.

６．«服务贸易协议»第七章 (投资便利化)第十二条 (投资便利化)(即原第九章第十四条)修

订为:

“一、为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内地同意对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本协议对香港开放的服务

贸易领域,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内地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以下两种情形除外:

(一)第四章第九条涉及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及金融机构的设立及变更按现行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规定办理;或

(二)公司以外其他形式的商业存在的设立及变更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二、内地可依法对上述安排作出调整,进一步提高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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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扩大内地对香港服务领域开放,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 «内地向香港开放服务贸

易的具体承诺»表１ «对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负面清单)»进行缩减和修订,修订内容详见

本协议附件表１.在跨境服务领域内地对香港增加新的开放措施,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表２

«跨境服务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的修订内容详见本协议附件表２.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表３

«电信领域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和表４ «文化领域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分别按照商业存在和

跨境服务模式进行梳理,已并入本协议附件表１和表２中.本协议附件表１和表２分别取代 «服务贸

易协议»附件１表１和表２.

三、为明晰起见,«服务贸易协议»中未被本协议修订的条款仍然有效并继续实施,而其他条款

将按原有条款继续实施直至本协议实施为止.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自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起实施.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

式两份.本协议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本协议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王炳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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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内地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①

表１

对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负面清单)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a．法律服务 (CPC８６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独资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得办理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法律事务,或聘用内地执

业律师.

２．与内地方以合作形式提供法律服务限于:

１)可由内地律师事务所向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派驻内地执业律

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或由香港律师事务所向内地律师事务所派驻香港

律师担任涉港或跨境法律顾问.

２)内地律师事务所和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按照协议约定

进行联合经营的,在各自执业范围、权限内以分工协作方式开展业务合作.

３)与内地方以合伙方式联营,联营方式按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体

规定执行.香港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单独或合计出资的最低比例不做限制.

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合伙联营:

　 １)内地律师可以受理和承办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行政诉讼法律事务.

２)可以本所名义直接聘用内地及香港律师.

３)适当降低合伙所派驻律师的数量要求.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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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 (CPC８６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c．税收服务 (CPC８６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为明晰起见,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片区取消香港注册税务师合

伙人数不得高于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数３５％的限制;取消税务师 (注册税务师)在

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成立后每年应当至少有１８０天在该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限制.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d．建筑及设计服务 (CPC８６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e．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f．集中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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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g．城市规划和园林建筑服务 (CPC８６７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城市总体规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h．医疗和牙科服务 (CPC９３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申请设立医疗机构须经省级卫生健康委按国家规定审批和登记.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i．兽医服务 (CPC９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j．助产士、护士、理疗医师和护理员提供的服务 (CPC９３１９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作承诺.①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k．其他 (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CPC８９２１－８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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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a．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 (CPC８４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b．软件执行服务 (CPC８４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c．数据处理服务 (CPC８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d．数据库服务 (CPC８４４,网络运营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e．其他 (CPC８４５＋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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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a．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２．不得从事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研发、养殖、种植和相关繁殖材料的生

产,农作物、种畜禽、水产苗种转基因品种选育及其转基因种子 (苗)生产.

３．与内地方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出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请的

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核,报国务院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新

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前,不得合作研究利用.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b．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c．边缘学科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限于自然科学跨学科的研究与实验开发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D．房地产服务

a．涉及自有或租赁房地产的服务 (CPC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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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D．房地产服务

b．基于收费或合同的房地产服务 (CPC８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a．船舶租赁 (CPC８３１０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b．航空器租赁 (CPC８３１０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c．个人车辆 (CPC８３１０１)、货运车辆 (CPC８３１０２)及其他陆地运输设备

(CPC８３１０５)的租赁服务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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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农业机械等设备租赁服务 (CPC８３１０６－８３１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e．个人和家用物品等其他租赁服务 (CPC８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a．广告服务 (CPC８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b．市场调研和公共民意测验服务 (CPC８６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提供市场调查①服务限于合资、合作 (其中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内

地方控股).

２．不得提供公共民意测验服务和非市场调查的市场调研服务.

３．内地实行涉外调查机构资格认定制度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制度.涉外市

场调查需通过取得涉外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涉外社会调查需通过取得涉外

调查资格的内资机构报经批准后进行.

部门:　　　 　　　１．商务服务

—４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０１２　　　　　　　　　　　　　　　　　　　　　　　　　　　　 部门文件

① 市场调查是指,旨在获得关于一组织的产品在市场中的前景和表现的信息的调查服务,包括市场分析 (市
场的规模和其他特点)及对消费者态度和喜好的分析.

国
　
务
　
院
　
公
　
报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c．管理咨询服务 (CPC８６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d．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 (CPC８６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e．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CPC８６７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为内地籍船舶提供船舶检验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f．与农业、狩猎和林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不得从事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包括但不限于象牙、虎骨)的雕刻、加工、销售.

３．不得从事森林火灾损失评估以及其他森林评估.

４．不得获得林权证.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g．与渔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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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渔业有关规定的香港服务提供者从事内地捕捞业范围限于广东、广西、

海南三省 (区).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h．与采矿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３＋５１１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i．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４＋８８５,CPC８８４４２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与禁止外商投资的制造业有关的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j．与能源分配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７)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在广东省以外５０万人口以上的内地城市及广东省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从事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内地方控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k．人员提供与安排服务 (CPC８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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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调查与保安服务 (CPC８７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调查服务.

２．不得提供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

密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保安服务.

３．不得设立或入股内地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m．与工程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 (CPC８６７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从事:

１)钨的勘查.

２)稀土、放射性矿产的勘查、选矿.

３)与水利工程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

４)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地面移动测量;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海洋测

绘;地形图、世界政区地图、全国政区地图、省级及以下政区地图、全国

性教学地图、地方性教学地图和真三维地图的编制;导航电子地图编制;

区域性的地质填图、矿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质、环境地

质、地质灾害、遥感地质等调查.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n．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个人和家用物品的维修,与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有关的修理服务)(CPC６３３＋８８６１－８８６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o．建筑物清洁服务 (CPC８７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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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p．摄影服务 (CPC８７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q．包装服务 (CPC８７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r．印刷和出版服务 (CPC８８４４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不得从

事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业务.香港服务提供者可在内地设立独资、合资或

合作企业,从事音像制品制作业务.

２．不得投资网络出版服务.

３．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 (包装装潢印刷品除外)的印刷,香港服务提供者

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７０％.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s．会议和展览服务 (CPC８７９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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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t．其他 (CPC８７９０,光盘复制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从事印章刻制服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A．邮政服务 (CPC７５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邮政服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B．速递服务 (CPC７５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信件的内地境内快递业务、国家机关公文寄递业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C．电信服务①

a．语音电话服务

b．集束切换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c．线路切换 (电路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d．电传服务

e．电报服务

f．传真服务

g．专线电路租赁服务

h．电子邮件服务

i．语音邮件服务

j．在线信息和数据调用服务

k．电子数据交换服务

l．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储存和发送、储存和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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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编码和规程转换服务

n．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 (包括传输处理)

o．其他 (寻呼、远程电信会议、移动远洋通信及空对地通信等)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企业,从事基础电信业务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香港服务提供者提供下列电信服务,港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５０％:

１)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性电子商务网站除外);

２)内地境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３)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４)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除外);

５)信息服务业务 (应用商店除外);

６)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７)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D．视听服务

　电影院服务

　电影或录像的制作和发行服务 (CPC９６１１)

　广播和电视服务 (CPC９６１３)

　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电影院服务

１．不得组建电影院线公司.

电影或录像的制作和发行服务

２．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片须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

３．不得投资电影制作、电影引进公司.

广播和电视服务

４．不得投资各级广播电台 (站)、电视台 (站)、广播电视频道 (率)、广播电

视传输覆盖网 (发射台、转播台、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卫星收转

站、微波站、监测台及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等),不得从事广播电视视

频点播业务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５．不得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含引进业务)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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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不得从事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A．建筑物的总体建筑工作 (CPC５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为明晰起见,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建筑业企业时,其在内地以及内地以

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依据;其

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中,香港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B．民用工程的总体建筑工作 (CPC５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提供国境、国际河流航道建设工程、设施设备采购、航道及设施设备养

护管理服务.

２．不得提供航道维护性疏浚服务.

为明晰起见,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建筑业企业时,其在内地以及内地以

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依据;其

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中,香港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C．安装和组装工作 (CPC５１４＋５１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D．建筑物的装修工作 (CPC５１７)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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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E．其他 (CPC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A．佣金代理服务 (CPC６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B．批发销售服务 (CPC６２２,文物的批发销售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C．零售服务 (CPC６３１＋６３２＋６１１１＋６１１３＋６１２１,文物的零售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烟草的零售服务.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D．特许经营服务 (CPC８９２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E．其他分销服务 (文物拍卖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经营免税商店应符合内地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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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请设立直销企业,应当有３年以上在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直销企业及

其分支机构不得招募境外人员为直销员,境外人员不得从事直销员业务培训.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A．初级教育服务 (CPC９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

２．不得投资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

为明晰起见,在广东设立独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范围除在内地持有居留证

件的外籍人员的子女,可扩大至在广东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女.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B．中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①

２．不得投资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

为明晰起见,在广东设立独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范围除在内地持有居留

证件的外籍人员的子女,可扩大至在广东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

女.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C．高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②

２．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５．教育服务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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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 　D．成人教育服务 (CPC９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E．其他教育服务 (CPC９２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A．排污服务 (CPC９４０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B．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CPC９４０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C．公共卫生及类似服务 (CPC９４０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D．废气清理服务 (CPC９４０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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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E．降低噪音服务 (CPC９４０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F．自然和风景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G．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A．所有保险和与其相关的服务 (CPC８１２)

a．人寿险、意外险和健康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１)

b．非人寿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９)

c．再保险和转分保服务 (CPC８１２９９)

d．保险辅助服务 (保险经纪、保险代理、咨询、精算等)(CPC８１４０)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香港保险公司及其经过整合或战略合并组成的集团进入内地保险市场须满足

下列条件:

１)集团总资产５０亿美元以上;

２)所在地区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并且该保险公司已经受到所在地区有

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

３)符合所在地区偿付能力标准;

４)所在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

５)法人治理结构合理,风险管理体系稳健;

６)内部控制制度健全,管理信息系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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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０１２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７)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２．境外金融机构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１)财务状况良好稳定,最近３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２)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２０亿美元;

３)国际评级机构最近３年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 A级以上;

４)最近３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５)符合所在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

３．境外保险公司与内地境内的公司、企业合资在内地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

合资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合资寿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可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５１％①.境外保险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合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可超

过前款规定的比例限制.

４．香港保险代理公司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为内地的保险公司提供保

险代理服务,申请人须满足下列条件:

１)申请人必须为香港本地的保险专业代理机构;

２)经营保险代理业务３年以上.

５．香港的保险经纪公司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１)申请人在香港经营保险经纪业务１０年以上;

２)提出申请前３年的年均保险经纪业务收入不低于５０万港元,提出申请上

一年度的年末总资产不低于５０万港元;

３)提出申请前３年无严重违规和受处罚记录.

６．除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外,香港保险公司不可与其关联企业进行资产买卖或

者其他交易.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B．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不含保险)

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需偿还的资金 (CPC８１１１５－８１１１９)

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保理和商业交易的融资

(CPC８１１３)

c．金融租赁 (CPC８１１２)

d．所有支付和货币汇兑服务 (除清算所服务外)(CPC８１３３９)

e．担保与承兑 (CPC８１１９９)

f．在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其他场所自行或代客交易

f１．货币市场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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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２．外汇 (CPC８１３３３)

f３．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和期权 (CPC８１３３９)

f４．汇率和利率契约,包括掉期和远期利、汇率协议 (CPC８１３３９)

f５．可转让证券 (CPC８１３２１)

f６．其他可转让的票据和金融资产,包括金银条块 (CPC８１３３９)

g．参与各类证券的发行 (CPC８１３２)

h．货币经纪 (CPC８１３３９)

i．资产管理 (CPC８１１９＋８１３２３)

j．金融资产的结算和清算,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其他可转让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或８１３１９)

k．咨询和其他辅助金融服务 (CPC８１３１或８１３３)

l．提供和传输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和相

关的软件 (CPC８１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为金融机构或特定类型金融机构,

具体要求:

１)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其中唯一或者控股股东应当

为商业银行;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香港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且作为外

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时应当为商业银行;

２)大型商业银行①、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的境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应为金融机构;

３)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村镇银行的境

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应为银行;

４)信托公司的境外出资人应为金融机构;

５)金融租赁公司的境外发起人应为金融机构或融资租赁公司;

６)消费金融公司的境外主要出资人应为金融机构;

７)货币经纪公司的境外投资人应为货币经纪公司;

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应为金融机构.

２．投资下列金融机构须经审批:

１)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内地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须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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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

作)联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须经审批;

３)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设立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

须经审批;

４)外国银行变更内地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须经审批;

５)征信机构经营征信业务,应当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６)设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需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商务部、市场监管

总局批准,取得 «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企业提供金融信息服务

许可证»;

７)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信托公司须经审批;

８)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须经审批.

３．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符合总资产数量要求,具体包括:

１)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境

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６０亿美元;

２)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境外发起人或战

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６０亿美元.农村信用 (合

作)联社的境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

于１０亿美元;

３)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成员单位以外的战略投资者为境外金融机构的,其最

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１０亿美元;

４)金融租赁公司的境外发起人,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１０亿美

元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

于１００亿美元.

４．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不得从事银行卡业务.除可以吸收内地

中国公民每笔不少于５０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外,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

外国银行分行不可以经营对内地中国公民的人民币业务.不可以提供仅独资

银行或合资银行主体才能提供的业务.不可以提供证券、保险业务.

５．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

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可低于８％.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所在国

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外国银行,

其分行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外国银行分行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的规定,持有一定比例的生息资产.

６．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经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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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业务的,应当满足审慎性条件.

７．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开展同业拆借业务,须经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具备人民币同业拆借业务资格.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最

高拆入限额和最高拆出限额均不超过该机构实收资本的２倍,外国银行分行的

最高拆入限额和最高拆出限额均不超过该机构人民币营运资金的２倍.

８．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不得从事代理国库支库业务.

９．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货币经纪公司,应满足从事货币经纪业务２０年以上、

申请前连续２年盈利、具有从事货币经纪服务所必需的全球机构网络和资讯

通信网络的要求.

１０．境外机构不得作为主要股东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１１．投资证券公司限于以下２种形式:

１)投资证券公司为合资形式时,包括:与境内股东依法共同出资设立合资

证券公司;依法受让、认购内资证券公司股权,内资证券公司依法变更

为合资证券公司.(同一港资金融机构,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多

家港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证券公司的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

一控一”.)

２)境外投资者投资上市内资证券公司时,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或者与上市内资证券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上市内资证券公司

经批准的业务范围不变 (在控股股东为内资股东的前提下,上市内资证

券公司可不受至少１名内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低于４９％的限制).

境外投资者依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

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５％以上股份的,应当符合对合资证券

公司的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规定,并遵守证券法和内地关于上市公司收购

和证券公司变更审批的有关规定.全部境外投资者持有 (包括直接持有和

间接控制)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过５１％①.

１２．投资证券公司为合资形式时,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 (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可超过５１％②.

合资证券公司的境外股东应当符合内地关于外商投资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

质条件的规定.

１３．港资金融机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限于合资形式③ (允许入股两地合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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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家数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１４．投资期货公司限于合资形式,符合条件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合资期货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比例不可超过５１％ (含关联方股权)①.(同一港资金融机构,

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多家港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期货公司的

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持有期货公司５％以上股权的境外股东应具备下列条件:依香港地区法律

设立、合法存续的金融机构;近３年各项财务指标及监管指标符合香港地

区法律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１５．港资金融机构投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限于合资形式. (同一港资金融机构,

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多家港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的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香港证券公司与内地具备

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合资证券投资

咨询机构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香港

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可达到４９％.

在内地批准的 “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改革试验区内,符合内

地关于港资金融机构认定标准的港资证券公司持股比例可达５０％以上.

１６．港资股东入股两地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出资.

为明晰起见,香港银行在广东省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内地相关申请设

立支行的法规要求提出在广东省内设立异地 (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

请.若香港银行在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已在广东省设立分行,则该分行可

以参照内地相关申请设立支行的法规要求提出在广东省内设立异地 (不同于分

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请.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C．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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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 　A．医院服务 (CPC９３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申请设立医疗机构须经省级卫生健康委按国家规定审批和登记.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分部门: 　B．其他人类健康服务 (CPC９３１９２＋９３１９３＋９３１９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开展基因信息、血液采集、病理数据及其他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服务.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分部门: 　C．社会服务 (CPC９３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灾民社会救助服务.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A．饭店和餐饮服务 (CPC６４１－６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B．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 (CPC７４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独资设立旅行社试点经营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及澳门以外目的地 (不含台湾)的

团队出境游业务限于５家.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C．导游服务 (CPC７４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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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D．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A．文娱服务 (除视听服务以外)(CPC９６１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限于合资、合作,须由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

２．设立演出团体限于合资、合作,须由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B．新闻社服务 (CPC９６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新闻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

２．不得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C．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CPC９６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国有文物博物馆.为明晰起见,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独资形式在内

地提供博物馆的专业服务.

２．不得投资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文物商店.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D．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CPC９６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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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２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２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c．船舶和船员的租赁 (CPC７２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沿海水路运输的船舶和船员租赁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d．船舶维修和保养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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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e．拖驳服务 (CPC７２１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f．海运支持服务 (CPC７４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可从事的海洋运输支持服务限于:

１)设立独资公司,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供应服务;

２)为进港或抛锚的船舶提供清洁、消毒、熏蒸、灭害虫及船舶封存和储存服务;

３)与内地方打捞人成立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２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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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２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c．船舶和船员的租赁 (CPC７２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内水船舶和船员租赁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d．船舶维修和保养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e．拖驳服务 (CPC７２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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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香港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f．内水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可从事的内水运输支持服务限于:

１)设立独资公司,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供应服务;

２)为进港或抛锚的船舶提供清洁、消毒、熏蒸、灭害虫及船舶封存和储存服务;

３)与内地方打捞人成立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经营公共航空客运公司,须由内地方控股,一家香港服务提供者 (包括

其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可超过２５％,公司法定代表人须为中国籍公民.

２．设立经营从事公务飞行、空中游览、为工业服务的通用航空企业,须由内地

方控股;设立经营从事农、林、渔业作业的通用航空企业,限于与内地方合

资、合作.通用航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为中国籍公民.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设立经营公共航空货运公司,须由内地方控股,一家香港服务提供者 (包括其

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可超过２５％,公司法定代表人须为中国籍公民.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c．带乘务员的飞机租赁服务 (CPC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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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d．飞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e．空运支持服务 (CPC７４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和管理内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２．投资民用机场,应由内地方相对控股.

３．提供中小机场委托管理服务的合同有效期不超过２０年;不允许以独资形式

提供大型机场委托管理服务.

４．可独资提供的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不包括与安保有关的项目.

为明晰起见,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设立独资、合资或合作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

业时,可出具由内地的法人银行或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推荐的担保公司提供的经

济担保;也可由香港银行作担保,待申请获内地批准后,在规定时限内再补回

内地的法人银行或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推荐的担保公司提供的经济担保.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D．航天运输服务 (CPC７３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航天运输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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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c．推车和拖车服务 (CPC７１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d．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e．铁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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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２１＋７１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c．商用车辆和司机的租赁 (CPC７１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d．公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６１１２＋８８６７)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e．公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G．管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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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燃料传输 (CPC７１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G．管道运输

b．其他货物的管道运输 (CPC７１３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a．装卸服务 (CPC７４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b．仓储服务 (CPC７４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c．货运代理服务 (CPC７４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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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 (CPC７４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I．其他运输服务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２．没有包括的其他服务

分部门: 　A．成员组织服务 (CPC９５)

B．其他服务 (CPC９７)

C．家政服务 (CPC９８)

D．国外组织和机构提供的服务 (CPC９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提供工会、少数民族团体、宗教、政治等成员组织的服务.

２．不得在内地设立境外组织和机构的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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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跨境服务开放措施(正面清单)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a．法律服务 (CPC８６１)

具体承诺

１．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①,被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的香港法律执
业者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
２．允许香港法律执业者同时受聘于不多于３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３．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按照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参
加内地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４．允许第３条所列人员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后,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在
内地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
５．允许香港法律执业者通过特定考试取得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执业资质,从事一
定范围内的内地法律事务.
６．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居民,只能在一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受聘于外
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７．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无需进行年度注册.
８．香港律师因个案接受内地律师事务所请求提供业务协助,可不必申请香港法律顾问
证.
９．允许取得内地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并获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香港居民,以内
地律师身份从事涉港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具体可从事业务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执行.
１０．允许香港大律师以公民身份担任内地民事诉讼的代理人②.
１１．允许取得内地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
分所,按照内地规定的实习培训大纲和实务训练指南进行实习.
１２．允许具有５年 (含５年)以上执业经验并通过内地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香港法
律执业者,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
习管理规则»的规定,参加内地律师协会组织的不少于１个月的集中培训,经培训考核
合格后,可申请内地律师执业.
１３．对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的代表在内地的居留时间不作要求.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b．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 (CPC８６２)

具体承诺

１．对已持有内地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并在内地执业的香港会计师 (包括合伙人)每年
在内地的工作时间要求比照内地注册会计师实行.
２．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的中介机构从事
代理记账业务.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内地会计师以上 (含会计师)职称
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３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在内地从事会计工作的香港会计师
应符合内地财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３．香港会计师在申请内地执业资格时,已在香港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
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４．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临时开展审计业务时申请的 «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
有效期延长至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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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同意在香港设立内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点.
６．适当简化对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业的申报材料要求.
７．取得内地注册会计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申请成为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时,已
在香港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d．建筑设计服务 (CPC８６７１)
e．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２)
f．集中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３)
g．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服务 (城市总体规划服务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除外)(CPC８６７４)
包括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具体承诺

１．放宽香港专业及技术人员在内地居留期限的规定,将其居港时间亦计算为内地居留.
２．允许通过互认取得内地建筑领域各专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享有
与内地拥有相同专业资格专业人士同等待遇.
３．允许取得内地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不受在香港注册与
否的限制.
４．允许取得内地监理工程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不受在香港注册执
业与否的限制.
５．对取得内地监理工程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监理企业
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６．允许通过互认取得内地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不受
在香港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
７．允许取得内地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作为合伙人,按相应资质标准要
求在内地设立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中香港与内地合伙人数量比例、出资比
例、香港合伙人在内地居留时间没有限制.
８．对取得内地一级注册建筑师互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
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９．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不受在香
港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
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１０．允许通过互认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
不受在香港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
１１．允许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作为合伙人,按相应资质标
准要求在内地设立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中香港与内地合伙人数量比例、出
资比例、香港合伙人在内地居留时间没有限制.
１２．对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互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
内地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１３．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注册公
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
业,不受在香港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
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１４．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全境设立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聘用香港注册建筑师、注
册结构工程师 (在尚未取得内地专业资格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考核 (不考核其职称条件,只考核学历、从事工程设计实践年限、在香
港的注册资格、工程设计业绩及信誉等条件),不能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人员进行
考核.
１５．对于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在香港完成或由内地
派师资授课,选修课继续教育方案须经内地认可.
１６．外商独资、合资城乡规划企业申报资质时,通过互认取得内地注册规划师资格,在
上述企业工作的香港人士,在审查时可以作为必需的注册人员予以认定.
１７．对于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在香港完成
或由内地派师资授课,选修课继续教育方案须经内地认可.
１８．对于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深圳市统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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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对于专业资格互认的继续教育中必修课部分,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在香港完成.
２０．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２１．进一步扩大资格互认范围,延续已到期的专业资格互认,包括两地结构工程师、香
港规划师与内地城市规划师、香港建筑测量师与内地监理工程师和两地建筑师.
２２．对具有香港协会 (学会)会员资格的香港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建筑测量师与内地
相应协会 (学会)会员资格互认.
２３．允许已取得香港产业测量师资格的专业人士在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直接
注册执业,开展房地产估价服务,不需要通过内地与香港资格互认.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h．医疗及牙医服务 (CPC９３１２)
j．分娩及其有关服务、护理服务、理疗及辅助候疗服务 (CPC９３１９１)
包括药剂服务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除专业服务中所列以外)
　　A．医院服务
　　B．其他人类卫生服务

　　　　医院服务 (CPC９３１１)
　　　　疗养院服务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注册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短期执业.
２．短期执业的最长时间为３年,期满需要延期的,应重新办理短期执业手续.
３．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短期执业不需参加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
４．允许取得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 (西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在香港完成了１年的实习期并已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
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５．允许取得香港大学的口腔 (牙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已取得香
港合法行医权并在香港执照行医１年以上的,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
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６．允许取得内地医学 (西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三级医院
执业医师指导下不间断实习满１年并考核合格的,或者在香港通过执业资格试后,完成
了１年的实习期并已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的,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
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７．允许内地口腔 (牙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三级医院执业
医师指导下不间断实习满１年并考核合格的,或者通过许可试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并在
香港执照行医１年以上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
资格证书».
８．允许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的中医专业毕业并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据有关规定,在内地实习期满１年并考核合格后,或在香港已经执
照行医１年以上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９．允许具有内地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全日制高等学校中医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通过中医执业资格试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并执照行医１年以上
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也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在内地实习期满１年并考核合格
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１０．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申请参加内地医师资格考试的类别为临床、中医、口腔.
１１．允许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报名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不含中
医).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１２．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通过认定方式申请获得内地 «医师资
格证书».
１３．允许具备香港药剂师执照并符合内地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 〔１９９９〕
３４号)报考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报名参加内地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
发给内地的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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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允许具备香港药剂师执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取得内地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后,
按照内地 «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国药管人 〔２０００〕１５６号)等相关文件规定
办理注册.
１５．对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请注册内地执业药师按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１６．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
务.
１７．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i．兽医服务 (CPC９３２)
具体承诺 允许取得国家执业兽医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执业.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k．其他 (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CPC８９２１－８９２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内地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提供
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２．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的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者,发给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
３．取得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在内地已经批准
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加入成为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
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B．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

　　　　a．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 (CPC８４１)
b．软件执行服务 (CPC８４２)
c．数据处理服务 (CPC８４３)
d．数据库服务 (CPC８４４,网络运营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除外)
e．其他 (CPC８４５＋８４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前海、横琴试点提供跨境数据库服务.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D．房地产服务

　　　　b．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房地产服务 (CPC８２２)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d．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 (CPC８６６０)
除建筑外的项目管理服务 (CPC８６６０１)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中除建筑外的项目管
理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e．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CPC８６７６)及 (CPC７４９)涵盖的货物检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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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内地强
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相关产品检测能力的香港检测机构,与内地指定机构开展合作,承担
CCC目录内所有产品的检测工作.具体合作安排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有关规定执行.
２．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强
制性产品认证能力的香港认证机构与内地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就 CCC工厂检查开展委
托合作,委派检查员对在内地全境内的CCC产品生产厂家进行CCC工厂检查.
３．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强
制性产品认证能力的香港认证机构与内地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开展委托合作,承担内地
全境内获证后于工厂选取测试样本.
４．在自愿性认证领域,允许经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产品检测能力的
香港检测机构与内地认证机构合作,对香港本地或内地生产或加工的产品进行检测.
５．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粤港澳认证及相关检测业务互认制度,实行
“一次认证、一次检测、三地通行”.
６．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允许在香港的认证检测机构与内地认证检测机构开展检测数
据 (结果)的接受合作.具体合作安排另行商定.
７．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k．人员提供与安排服务 (CPC８７２)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合资或合作国际船舶管理公司在申请外派
海员类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时,无须申请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或人才中介机构资
格.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直接申请设立独资海员外派机构并仅向中国香港籍船
舶提供船员派遣服务,无须事先成立船舶管理公司.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o．建筑物清洁服务 (CPC８７４)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p．摄影服务 (CPC８７５)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r．印刷和出版服务 (CPC８８４４２)

具体承诺
１．简化香港图书进口审批程序,建立香港图书进口绿色通道.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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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s．会议和展览服务 (CPC８７９０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方式举办展览.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t．其他 (CPC８７９０)
复制服务 (CPC８７９０４)
笔译和口译服务 (CPC８７９０５)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２．通信服务

　　C．电信服务

　　　　a．语音电话服务
b．集束切换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c．线路切换 (电路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d．电传服务
e．电报服务
f．传真服务
g．专线电路租赁服务
h．电子邮件服务
i．语音邮件服务
j．在线信息和数据调用服务
k．电子数据交换服务
l．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储存和发送、储存和调用
m．编码和规程转换服务
n．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 (包括传输处理)
o．其他 (寻呼、远程电信会议、移动远洋通信及空对地通信等)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全境销售只在香港使用的固定/移动电话卡 (不包括卫星
移动电话卡).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下列电信
服务:
　 １)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仅限于经营性电子商务网站);

２)呼叫中心业务;
３)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２．通信服务

　　D．视听服务

　　　　录像、录音制品
华语影片和合拍影片
有线电视技术服务
合拍电视剧
引进剧
其他电视节目
电视动画
电影或录像带制作服务 (CPC９６１１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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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录像、录音制品
１．允许香港影片因剧情需要,在影片中如有方言,可以原音呈现,但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务.

华语影片和合拍影片
３．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统一进口,
由拥有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发行公司在内地发行,不受进口配额限制.
４．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是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条例设立或建立的制片单位所拍
摄的,拥有５０％以上的影片著作权的华语影片.该影片主要工作人员组别①中香港居
民应占该组别整体员工数目的５０％以上.
５．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该影片以普通话为标准译制的其
他中国民族语言及方言的版本可在内地发行.
６．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在主创人员、演员比例、内地元素上不设限制.
７．香港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受数量限制.
８．允许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在内地发行放映,
但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９．允许香港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统一进
口,由拥有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发行公司在内地发行,但均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１０．取消收取内地与香港电影合拍立项申报管理费用.
１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务.

有线电视技术服务
１２．允许香港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公司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内地提供有线电视网
络的专业技术服务.

合拍电视剧
１３．内地与香港合拍的电视剧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视为国产电视剧播出和发行.
１４．允许内地与香港合拍电视剧集数与国产剧标准相同.
１５．放宽内地与香港合拍电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内地元素、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缩短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梗概的审批时限.
１６．国家广电总局将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所属制作机构生产的有香港演职人员参与拍
摄的国产电视剧完成片的审查工作,交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
１７．内地与香港节目制作机构合拍电视剧立项的分集梗概,调整为每集不少于１５００字.

引进剧
１８．内地广播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香港生产的电视剧不设数量限制,并
放宽香港制作的引进剧在播放数量和时间方面等限制.

其他电视节目
１９．香港人士参与内地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可不受数量限制.
２０．香港人士参与网络视听节目制作可不受数量限制.
２１．允许内地与香港合拍的除电视剧外的其他电视节目,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
可视为国产节目播出和发行.

电视动画
２２．内地广播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香港制作的电视动画片不设数量限
制,并放宽香港制作的电视动画片在播放数量和时间方面等限制.
２３．允许内地与香港合拍的电视动画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视为国产动画
片播出和发行.

—８４—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０１２　　　　　　　　　　　　　　　　　　　　　　　　　　　　 部门文件

① 主要工作人员组别包括导演、编剧、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监制、摄影师、剪接师、美术指

导、服装设计、动作/武术指导以及原创音乐.

国
　
务
　
院
　
公
　
报



部门或
分部门

３．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CPC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①＋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②)

具体承诺

１．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
中,香港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２．自 «安排»补充协议六签署之日起,对于已取得内地资质的港资建筑业企业,在新
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颁布前,原建设部关于港资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查中对港籍项
目经理的认定政策不变,港籍项目经理在原受聘港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中仍然有效.
３．在新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颁布后,允许原认定的港籍项目经理在该标准颁布
前已承接或开工的工程项目中,继续作为项目经理直至项目竣工.
４．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中,出任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的居留时间不受限制.
５．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４．分销服务

　　B．批发销售服务 (CPC６２２,图书、报纸、杂志、文物的批发销售除外)
C．零售服务 (CPC６３１＋６３２＋６１１１＋６１１３＋６１２１)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４．分销服务

　　C．零售服务 (图书、报纸、杂志、文物的零售服务)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５．教育服务

　　C．高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广东省对本省普通高校招收香港学生实施备案.
２．允许具备在内地招生资质的香港院校在遵守内地招生工作要求的前提下提高招收内
地生的限额,积极扩大在粤港澳大湾区招收内地学生限额.

部门或
分部门

６．环境服务
(不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检查)

　　A．排污服务 (CPC９４０１)
B．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CPC９４０２)
C．公共卫生及类似服务 (CPC９４０３)
D．废气清理服务 (CPC９４０４)
E．降低噪音服务 (CPC９４０５)
F．自然和风景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６)
G．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９)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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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７．金融服务

　　A．所有保险和与其相关服务 (CPC８１２)

　　　　a．人寿险、意外险和健康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１)
b．非人寿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９)
c．再保险和转分保服务 (CPC８１２９９)
d．保险辅助服务 (保险经纪、保险代理、咨询、精算等)(CPC８１４０)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内地精算师资格后,无需获得预先批准,可在内
地执业.
２．允许香港居民在获得内地保险从业资格并受聘于内地的保险营业机构后,从事相关
的保险业务.
３．同意在香港设立内地保险中介资格考试地点.
４．鼓励内地保险公司以人民币结算分保到香港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
５．在监管等效基础上,内地保险公司分保至符合条件的香港保险公司时,适用较宽松
的信用风险要求,并继续研究推出其他等效优惠政策.
６．鼓励香港保险公司继续扩大有关分出再保险业务到内地再保险公司的规模.
７．允许符合监管要求的广东保险公司委托香港保险公司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保单销售业
务,严格按照相关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规范经营,促进双方保险市场发
展.
８．放宽对内地保险公司或大型企业为发行巨灾债券而委托中介机构在香港地区设立的
特殊目的保险公司 (SPI)在评级、资本金、偿付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有意愿的内
地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

部门或
分部门

７．金融服务

　　B．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不含保险)

　　　　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需偿还的资金 (CPC８１１１５－８１１１９)
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保理和商业交易的融资

(CPC８１１３)
　　　　c．金融租赁 (CPC８１１２)

d．所有支付和货币汇兑服务 (除清算所服务外)(CPC８１３３９)
e．担保与承兑 (CPC８１１９９)
f．在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其他场所自行或代客交易
　　f１．货币市场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
　　f２．外汇 (CPC８１３３３)
　　f３．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和期权 (CPC８１３３９)
　　f４．汇率和利率契约,包括掉期和远期利、汇率协议 (CPC８１３３９)
　　f５．可转让证券 (CPC８１３２１)
　　f６．其他可转让的票据和金融资产,包括金银条块 (CPC８１３３９)
g．参与各类证券的发行 (CPC８１３２)
h．货币经纪 (CPC８１３３９)
i．资产管理 (CPC８１１９＋８１３２３)
j．金融 资 产 的 结 算 和 清 算,包 括 证 券、衍 生 产 品 和 其 他 可 转 让 票 据

(CPC８１３３９或８１３１９)
k．咨询和其他辅助金融服务 (CPC８１３１或８１３３)
l．提供和传输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和相关的

软件 (CPC８１３１)

具体承诺

１．允许符合下列条件的香港银行在内地注册的法人银行将数据中心设在香港:
　　(１)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前在内地注册成立;

(２)注册成立时,其母行已在香港设有数据中心;
(３)数据中心应独立运行并应包括客户信息、账户信息以及产品信息等核心系统;
(４)其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具有数据中心最高管理权;
(５)设立的数据中心,须符合内地有关监管要求并经内地相关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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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更多元化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市场,增加资金双向流动渠道.
３．双方主管部门确认已签订的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推进
和扩展两地资格互认工作.
４．简化香港专业人员①在内地申请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相关程序.香港专业人员申请
获得内地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只需通过内地法律法规的培训与考试,无需通过专业知识考
试.
５．支持符合条件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内地证券公司或其他证券类金融机构根据相关
要求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及依法开展业务,内地证券公司完成香港注册程序的时限,由
６个月延长至１年.
６．允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７．允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内地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相关业务.
８．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期货公司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在香港依法开展业务.
９．研究进一步降低 QDII资格门槛,扩大投资额度.
１０．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及产品开发的合作,在内地推出港股组合 ETF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１１．积极落实研究推动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
１２．丰富两地互联互通的交易品种,允许符合条件的在香港上市的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
纳入互联互通投资标的.
１３．研究扩大互联互通标的范围,包括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１４．深化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开放,支持香港机构通过 QFII、RQFII投资境内证券期货
市场.
１５．研究推动符合条件的香港公司在内地交易所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１６．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进行新设、增资或参股粤
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内金融机构等直接投资活动.
１７．允许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金融机构按规定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个人投资
者投资香港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提供服务.
１８．开展跨境理财通试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香港银行购买香港银行销售
的理财产品,以及香港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１９．支持香港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内地开展电子支付业务.
２０．研究启动债券通 “南向通”.
２１．允许香港资银行作为内地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存放银行.

部门或
分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C．社会服务

　　　　通过住宅机构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社会福利 (CPC９３３１１)
非通过住宅机构提供的社会福利 (CPC９３３２３)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通过住宅机构向
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CPC９３３１１)和非通过住宅机构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CPC９３３２３).

部门或
分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A．饭店 (包括公寓楼)和餐馆 (CPC６４１－６４３)
B．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 (CPC７４７１)
C．导游 (CPC７４７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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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允许北京市等内地４９个城市的居民个人赴港旅游,并不迟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在广
东省全省范围实施.
２．优化现有的广东省 “１４４小时便利签证”政策,放宽预报出境口岸的规定,适时研
究调整成团人数规定要求.
３．优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国旅游团进入珠三角地区和汕头市停留１４４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增加入境口岸,扩大停留区域.
４．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依照相
关规定领取导游人员资格证书及注册取得导游证;取得内地导游证的,可依照有关规定
备案为内地出境游领队 (不含赴台领队证).
５．经营赴台旅游的内地组团社可组织持有效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旅游签注
(签注字头为L)的游客以过境方式在香港停留,以便利内地及香港旅游业界推出 “一
程多站”式旅游产品.
６．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A．文娱服务 (除视听服务以外)(CPC９６１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演出经纪机构或文艺表演团体经广东省、上海市主管部门批准,以跨境交
付方式试点在该省、市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来内地举办演出的演出经纪机构或文艺表
演团体应事先报文化和旅游部核准.
２．在申请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对进口香港研发的网络游戏产品进行内容审查 (包括专
家审查)的工作时限为２个月.
３．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销售服务.
４．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C．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CPC９６３)

具体承诺 进一步密切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业的合作,探索合作开展图书馆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D．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CPC９６４)

　　　　体育服务 (CPC９６４１１＋９６４１２＋９６４１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A．海运服务

　　　　国际运输 (货运和客运)(CPC７２１１＋７２１２,不包括沿海和内水运输服务)
集装箱堆场服务
其他

　　H．辅助服务

　　　　b．仓储服务 (CPC７４２)
c．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CPC７４８＋７４９,不包括货检服务)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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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允许在香港登记注册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香港与内地对外开放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①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
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３．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利用干线班轮船舶在内地港口自由调配自有和租用的空集装箱,
但应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C．航空运输服务

　　　　机场管理服务 (不包括货物装卸)(CPC７４６１０)
其他空运支持性服务 (CPC７４６９０)
计算机订座系统 (CRS)服务
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服务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形式提供中小机场委托管理服务,合同有效期不超
过２０年.
２．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或境外消费形式提供机场管理培训、咨询服务.
３．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为内地提供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
区航线机票销售代理服务.
４．允许香港的航空公司在内地的办公地点或通过官方网站自行销售机票及酒店套票,
无需通过内地销售代理.
５．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提供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服务
(仅限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但不符合经营主体资格的不得从事此类服务活动.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F．公路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２１＋７１２２)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２３)
c．商用车辆和司机的租赁 (CPC７１２４)
d．公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６１１２＋８８６７)
e．公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４)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经营香港至内地各省、市及自治区之间的货运 “直通车”业务.
２．为香港司机参加内地机动车驾驶证考试设立计算机考试繁体字试题,并为香港司机
在深圳设立一个指定考试场地方便应试.
３．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２．没有包括的其他服务

　　B．其他服务 (CPC９７)

　　　　殡葬设施 (CPC９７０３)

具体承诺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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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①

具体承诺

１．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香港居民参加内地以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
师、房地产经纪人、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建造师、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注册设备监
理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价格鉴证师、企业法律顾问、棉花质量检验师、拍卖师、
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执业药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电气工程
师、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矿业权评估师、注册咨询工程师
(投资)、国际商务、土地登记代理人、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质量、翻译、计算机技术
与软件、审计、卫生、经济、统计、会计专业技术、通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者,发给相应的资格证书.
２．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参加内地测绘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
资格证书.
３．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香港居民在广东省报名参加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试成绩
合格者,发给相应的资格证书.

其他 个体工商户②

具体承诺

１．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不包括特许经营.营业范围
为:谷物种植;蔬菜、食用菌等园艺作物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植;香料作物种植;
中药材种植;林业③;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灌溉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不含籽棉加工);其他农业服务;林业服务业;畜牧服务业;渔业服务业 (需要水产苗
种生产许可);谷物磨制 (不含大米、面粉加工);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３０００吨/年及
以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项目除外);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
(冷冻海水鱼糜生产线除外);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年加工玉
米３０万吨以下、绝干收率在９８％以下玉米淀粉湿法生产线除外);豆制品制造;蛋品
加工;焙烤食品制造;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方便食品制造;乳制品制造 〔日处理
原料乳能力 (两班)２０吨以下浓缩、喷雾干燥等设施及２００千克/小时以下的手动及半
自动液体乳罐装设备除外〕;罐头食品制造;味精制造;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食盐除外);营养食品制造;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啤
酒制造 (生产能力小于１８万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除外);葡萄酒制造;碳酸饮料制
造 〔生产能力１５０瓶/分钟以下 (瓶容在２５０毫升及以下)的碳酸饮料生产线除外〕;瓶
(罐)装饮用水制造;果菜汁及果菜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
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纺织业;窗帘布艺制品制造;纺织服装、服饰业;皮
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
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宣纸生产除外);文教办工用品制造;乐器制造;工艺美术制造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雕刻、加工、脱胎漆器生产、珐琅制品生产、墨锭生产除
外);体育用品制造;玩具制造;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塑料
制品业;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造;金属工具制造;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
瓷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自行车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电池制
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眼镜制造;日用杂品制造;林业产品批发;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
发;体育用品批发;其他文化用品批发;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货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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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中所列考试项目可能根据国家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有关要求发生变化,具体项目以国务院公

告为准.

对于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内地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全部开放承诺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以正面清单形式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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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零售业 (烟草制品零售除外,并且不包括特许经营);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
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文物收藏品零售除外);道路货物运
输;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具体指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港口供应 (船舶物料或生活
品),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不包括航空
客货运代理服务和国内水路运输代理业);仓储业;餐饮业;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仅限于线下的数据处理服务业务);
租赁业;社会经济咨询中的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广告业;知识产权服务 (商
标代理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包装服务;办公服务中的以下项目:标志牌、铜牌
的设计、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计、制作服务;办公服务中的翻译服
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中的２个项目:公司礼仪服务:开业典礼、庆典及其他重大
活动的礼仪服务,个人商务服务:个人形象设计服务、个人活动安排服务、其他个人商
务服务;研究和试验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外);专业技术服务业;质检技术服务
(动物检疫服务、植物检疫服务、检验检测和认证相关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除
外);工程技术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摄影扩印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业;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水污染治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
务);大气污染治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固体废物治理 (除环境质量
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其他污染治理中的降低噪音服务和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除环
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环境卫生管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洗染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洗
浴服务;居民服务中的婚姻服务 (不含婚介服务);其他居民服务业;机动车维修①;
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
未列明服务业:宠物服务 (仅限在城市开办);门诊部 (所);体育;其他室内娱乐活动
中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活动 (陶艺、缝纫、绘画等);文化娱乐经纪人;体
育经纪人;食品、饮料批发;一般旅馆;其他住宿业;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
２．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设立个体
工商户,取消从业人员人数、经营面积限制.
３．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设立个体工商
户时,取消其身份核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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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

　　为进一步提高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 «服务

贸易协议»)的水平,深化内地①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双方”)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双

方经贸交流与合作,双方决定,对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澳

门”)签署的 «服务贸易协议»作出如下修订:

一、对 «服务贸易协议»正文部分的修订如下:

１．«服务贸易协议»第三章 (义务及规定)第三条 (义务)第一款修订为:

“一、内地对澳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措施载于本协议附件１.对于本协议附件１表２所列

明的具体承诺的实施,除执行本协议规定外,还应适用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２．«服务贸易协议»第四章 (商业存在)脚注６予以删除.

３．«服务贸易协议»第五章 (跨境服务)脚注７予以删除.

４．«服务贸易协议»第六章 (电信专章)第十一条 (电信服务)和第七章 (文化专章)第十二条

(文化服务)予以删除.

５．«服务贸易协议»第八章 (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第九章 (投资便利化)和第十章 (其他条

款)依序重新编号为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依序重新编号为第十一条至第十

四条.

６．«服务贸易协议»第七章 (投资便利化)第十二条 (投资便利化)(即原第九章第十四条)修

订为:

“一、为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内地同意对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本协议对澳门开放的服务

贸易领域,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内地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以下两种情形除外:

(一)第四章第九条涉及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及金融机构的设立及变更按现行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规定办理;或

(二)公司以外其他形式的商业存在的设立及变更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二、内地可依法对上述安排作出调整,进一步提高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便利化水平.”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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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扩大内地对澳门服务领域开放,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 «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

易的具体承诺»表１ «对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负面清单)»进行缩减和修订,修订内容详见

本协议附件表１.在跨境服务领域内地对澳门增加新的开放措施,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表２

«跨境服务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的修订内容详见本协议附件表２.对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１表３

«电信领域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和表４ «文化领域开放措施 (正面清单)»分别按照商业存在和

跨境服务模式进行梳理,已并入本协议附件表１和表２中.本协议附件表１和表２分别取代 «服务贸

易协议»附件１表１和表２.

三、为明晰起见,«服务贸易协议»中未被本协议修订的条款仍然有效并继续实施,而其他条款

将按原有条款继续实施直至本协议实施为止.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自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起实施.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

式两份.本协议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本协议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澳门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王炳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梁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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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①

表１

对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负面清单)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a．法律服务 (CPC８６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独资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得办理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法律事务,或聘用内地执

业律师.

２．与内地方以合作形式提供法律服务限于:

１)可由内地律师事务所向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派驻内地执业律

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或由澳门律师事务所向内地律师事务所派驻澳门

律师担任涉澳门或跨境法律顾问.

２)内地律师事务所和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澳门律师事务所按照协议约

定进行联合经营的,在各自执业范围、权限内以分工协作方式开展业务

合作.

３)与内地方以合伙方式联营,联营方式按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体

规定执行.澳门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单独或合计出资的最低比例不做限制.

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合伙联营:

　 １)内地律师可以受理和承办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行政诉讼法律事务.

２)可以本所名义直接聘用内地及澳门律师.

３)适当降低合伙所派驻律师的数量要求.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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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 (CPC８６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c．税收服务 (CPC８６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为明晰起见,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片区取消澳门核数师和

会计师合伙人数不得高于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数３５％的限制;取消税务师 (注

册税务师)在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成立后每年应当至少有１８０天在该税务师事

务所执业的限制.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d．建筑及设计服务 (CPC８６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e．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f．集中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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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g．城市规划和园林建筑服务 (CPC８６７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城市总体规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h．医疗和牙科服务 (CPC９３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申请设立医疗机构须经省级卫生健康委按国家规定审批和登记.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i．兽医服务 (CPC９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j．助产士、护士、理疗医师和护理员提供的服务 (CPC９３１９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作承诺.①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A．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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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其他 (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CPC８９２１－８９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a．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 (CPC８４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b．软件执行服务 (CPC８４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c．数据处理服务 (CPC８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d．数据库服务 (CPC８４４,网络运营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B．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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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其他 (CPC８４５＋８４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a．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２．不得从事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研发、养殖、种植和相关繁殖材料的生

产,农作物、种畜禽、水产苗种转基因品种选育及其转基因种子 (苗)生

产.

３．与内地方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应当向省级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出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

请的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核,报国务院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前,不得合作研

究利用.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农村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b．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C．研究和开发服务

c．边缘学科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８５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限于自然科学跨学科的研究与实验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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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D．房地产服务

a．涉及自有或租赁房地产的服务 (CPC８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D．房地产服务

b．基于收费或合同的房地产服务 (CPC８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a．船舶租赁 (CPC８３１０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b．航空器租赁 (CPC８３１０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c．个人车辆 (CPC８３１０１)、货运车辆 (CPC８３１０２)及其他陆地运输设备

(CPC８３１０５)的租赁服务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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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d．农业机械等设备租赁服务 (CPC８３１０６－８３１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E．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e．个人和家用物品等其他租赁服务 (CPC８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a．广告服务 (CPC８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b．市场调研和公共民意测验服务 (CPC８６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提供市场调查①服务限于合资、合作 (其中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内

地方控股).

２．不得提供公共民意测验服务和非市场调查的市场调研服务.

３．内地实行涉外调查机构资格认定制度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制度.涉外市

场调查需通过取得涉外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涉外社会调查需通过取得涉外

调查资格的内资机构报经批准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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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c．管理咨询服务 (CPC８６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d．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 (CPC８６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e．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CPC８６７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为内地籍船舶提供船舶检验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f．与农业、狩猎和林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不得从事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包括但不限于象牙、虎骨)的雕刻、加工、销

售.

３．不得从事森林火灾损失评估以及其他森林评估.

４．不得获得林权证.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g．与渔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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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符合国家渔业有关规定的澳门服务提供者从事内地捕捞业范围限于广东、广西、

海南三省 (区).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h．与采矿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３＋５１１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i．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４＋８８５,CPC８８４４２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与禁止外商投资的制造业有关的服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j．与能源分配有关的服务 (CPC８８７)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在广东省以外５０万人口以上的内地城市及广东省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从事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内地方控股.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k．人员提供与安排服务 (CPC８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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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l．调查与保安服务 (CPC８７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调查服务.

２．不得提供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

密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保安服务.

３．不得设立或入股内地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m．与工程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 (CPC８６７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从事:

１)钨的勘查.

２)稀土、放射性矿产的勘查、选矿.

３)与水利工程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

４)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地面移动测量;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海洋测

绘;地形图、世界政区地图、全国政区地图、省级及以下政区地图、全国

性教学地图、地方性教学地图和真三维地图的编制;导航电子地图编制;

区域性的地质填图、矿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质、环境地

质、地质灾害、遥感地质等调查.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n．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个人和家用物品的维修,与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有关的修理服务)(CPC６３３＋８８６１－８８６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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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建筑物清洁服务 (CPC８７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p．摄影服务 (CPC８７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q．包装服务 (CPC８７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r．印刷和出版服务 (CPC８８４４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不得从

事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业务.澳门服务提供者可在内地设立独资、合资或

合作企业,从事音像制品制作业务.

２．不得投资网络出版服务.

３．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 (包装装潢印刷品除外)的印刷,澳门服务提供者

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７０％.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s．会议和展览服务 (CPC８７９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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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商务服务

分部门: 　F．其他商务服务

t．其他 (CPC８７９０,光盘复制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从事印章刻制服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A．邮政服务 (CPC７５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邮政服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B．速递服务 (CPC７５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信件的内地境内快递业务、国家机关公文寄递业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C．电信服务①

a．语音电话服务

b．集束切换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c．线路切换 (电路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d．电传服务

e．电报服务

f．传真服务

g．专线电路租赁服务

h．电子邮件服务

i．语音邮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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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在线信息和数据调用服务

k．电子数据交换服务

l．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储存和发送、储存和调用

m．编码和规程转换服务

n．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 (包括传输处理)

o．其他 (寻呼、远程电信会议、移动远洋通信及空对地通信等)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企业,从事基础电信业务须由内地方控股.

２．澳门服务提供者提供下列电信服务,澳门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５０％:

　１)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性电子商务网站除外);

２)内地境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３)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４)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除外);

５)信息服务业务 (应用商店除外);

６)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７)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

部门:　　　 　　　２．通信服务

分部门: 　D．视听服务

电影院服务

电影或录像的制作和发行服务 (CPC９６１１)

广播和电视服务 (CPC９６１３)

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电影院服务

１．不得组建电影院线公司.

电影或录像的制作和发行服务

２．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片须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

３．不得投资电影制作、电影引进公司.

广播和电视服务

４．不得投资各级广播电台 (站)、电视台 (站)、广播电视频道 (率)、广播电

视传输覆盖网 (发射台、转播台、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卫星收转

站、微波站、监测台及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等),不得从事广播电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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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点播业务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５．不得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含引进业务)服务.

其他

６．不得从事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A．建筑物的总体建筑工作 (CPC５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为明晰起见,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建筑业企业时,其在内地以及内地以

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依据;其

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中,澳门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B．民用工程的总体建筑工作 (CPC５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提供国境、国际河流航道建设工程、设施设备采购、航道及设施设备养

护管理服务.

２．不得提供航道维护性疏浚服务.

为明晰起见,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建筑业企业时,其在内地以及内地以

外的工程承包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依据;其

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中,澳门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C．安装和组装工作 (CPC５１４＋５１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D．建筑物的装修工作 (CPC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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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３．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分部门: 　E．其他 (CPC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A．佣金代理服务 (CPC６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B．批发销售服务 (CPC６２２,文物的批发销售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C．零售服务 (CPC６３１＋６３２＋６１１１＋６１１３＋６１２１,文物的零售服务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烟草的零售服务.

部门:　　　 　　　４．分销服务

分部门: 　D．特许经营服务 (CPC８９２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４．分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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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 　E．其他分销服务 (文物拍卖除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经营免税商店应符合内地有关规定.

２．申请设立直销企业,应当有３年以上在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直销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招募境外人员为直销员,境外人员不得从事直销员业务培

训.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A．初级教育服务 (CPC９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

２．不得投资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

为明晰起见,在广东设立独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范围除在内地持有居留

证件的外籍人员的子女,可扩大至在广东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

女.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B．中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①

２．不得投资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

为明晰起见,在广东设立独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范围除在内地持有居留

证件的外籍人员的子女,可扩大至在广东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

女.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C．高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３７—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０１２　　　　　　　　　　　　　　　　　　　　　　　　　　　　 部门文件

① 允许在内地独资举办非学历中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招生范围比照内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执行.

国
　
务
　
院
　
公
　
报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以内地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限于合作.①

２．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D．成人教育服务 (CPC９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５．教育服务

分部门: 　E．其他教育服务 (CPC９２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投资宗教教育机构.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A．排污服务 (CPC９４０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B．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CPC９４０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C．公共卫生及类似服务 (CPC９４０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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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D．废气清理服务 (CPC９４０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E．降低噪音服务 (CPC９４０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F．自然和风景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６．环境服务

分部门: 　G．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A．所有保险和与其相关的服务 (CPC８１２)

a．人寿险、意外险和健康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１)

b．非人寿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９)

c．再保险和转分保服务 (CPC８１２９９)

d．保险辅助服务 (保险经纪、保险代理、咨询、精算等)(CPC８１４０)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澳门保险公司及其经过整合或战略合并组成的集团进入内地保险市场须满足

下列条件:

１)集团总资产５０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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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所在地区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并且该保险公司已经受到所在地区有

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

３)符合所在地区偿付能力标准;

４)所在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

５)法人治理结构合理,风险管理体系稳健;

６)内部控制制度健全,管理信息系统有效;

７)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２．境外金融机构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１)财务状况良好稳定,最近３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２)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２０亿美元;

３)国际评级机构最近３年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 A级以上;

４)最近３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５)符合所在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

３．境外保险公司与内地境内的公司、企业合资在内地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

合资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合资寿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可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５１％①.境外保险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合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可超

过前款规定的比例限制.

４．澳门保险代理公司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为内地的保险公司提供保

险代理服务,申请人须满足下列条件:

１)申请人必须为澳门本地的保险专业代理机构;

２)经营保险代理业务３年以上.

５．澳门的保险经纪公司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

件:

１)申请人在澳门经营保险经纪业务１０年以上;

２)提出申请前３年的年均保险经纪业务收入不低于５０万港元,提出申请上

一年度的年末总资产不低于５０万港元;

３)提出申请前３年无严重违规和受处罚记录.

６．除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外,澳门保险公司不可与其关联企业进行资产买卖或

者其他交易.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B．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不含保险)

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需偿还的资金 (CPC８１１１５－８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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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保理和商业交易的融资

(CPC８１１３)

c．金融租赁 (CPC８１１２)

d．所有支付和货币汇兑服务 (除清算所服务外)(CPC８１３３９)

e．担保与承兑 (CPC８１１９９)

f．在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其他场所自行或代客交易

f１．货币市场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

f２．外汇 (CPC８１３３３)

f３．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和期权 (CPC８１３３９)

f４．汇率和利率契约,包括掉期和远期利、汇率协议 (CPC８１３３９)

f５．可转让证券 (CPC８１３２１)

f６．其他可转让的票据和金融资产,包括金银条块 (CPC８１３３９)

g．参与各类证券的发行 (CPC８１３２)

h．货币经纪 (CPC８１３３９)

i．资产管理 (CPC８１１９＋８１３２３)

j．金融资产的结算和清算,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其他可转让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或８１３１９)

k．咨询和其他辅助金融服务 (CPC８１３１或８１３３)

l．提供和传输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和相

关的软件 (CPC８１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为金融机构或特定类型金融机构,

具体要求:

１)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其中唯一或者控股股东应当

为商业银行;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澳门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且作为外

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时应当为商业银行;

２)大型商业银行①、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的境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应为金融机构;

３)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村镇银行的境

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应为银行;

４)信托公司的境外出资人应为金融机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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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金融租赁公司的境外发起人应为金融机构或融资租赁公司;

６)消费金融公司的境外主要出资人应为金融机构;

７)货币经纪公司的境外投资人应为货币经纪公司;

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应为金融机构.

２．投资下列金融机构须经审批:

１)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内地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须经审批;

２)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

作)联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须经审批;

３)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设立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

须经审批;

４)外国银行变更内地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须经审批;

５)征信机构经营征信业务,应当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６)设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需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商务部、市场监管总

局批准,取得 «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企业提供金融信息服务许可

证»;

７)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信托公司须经审批;

８)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须经审批.

３．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符合总资产数量要求,具体包括:

１)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境

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６０亿美元;

２)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境外发起人或战

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６０亿美元.农村信用 (合

作)联社的境外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

于１０亿美元;

３)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成员单位以外的战略投资者为境外金融机构的,其最

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１０亿美元;

４)金融租赁公司的境外发起人,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低于１０亿美

元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最近１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

于１００亿美元.

４．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不得从事银行卡业务.除可以吸收内地

中国公民每笔不少于５０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外,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立的

外国银行分行不可以经营对内地中国公民的人民币业务.不可以提供仅独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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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或合资银行主体才能提供的业务.不可以提供证券、保险业务.

５．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

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可低于８％.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所在国

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外国银行,

其分行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外国银行分行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的规定,持有一定比例的生息资产.

６．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经营人

民币业务的,应当满足审慎性条件.

７．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开展同业拆借业务,须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具备人民币同业拆借业务资格.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的最高拆入限额和最高拆出限额均不超过该机构实收资本的２倍,外国银行

分行的最高拆入限额和最高拆出限额均不超过该机构人民币营运资金的２

倍.

８．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不得从事代理国库支库业务.

９．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货币经纪公司,应满足从事货币经纪业务２０年以上、

申请前连续２年盈利、具有从事货币经纪服务所必需的全球机构网络和资讯

通信网络的要求.

１０．境外机构不得作为主要股东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１１．投资证券公司限于以下２种形式:

１)投资证券公司为合资形式时,包括:与境内股东依法共同出资设立合资

证券公司;依法受让、认购内资证券公司股权,内资证券公司依法变更

为合资证券公司.(同一澳门资金融机构,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

多家澳门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证券公司的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２)境外投资者投资上市内资证券公司时,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或者与上市内资证券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上市内资证券公司

经批准的业务范围不变 (在控股股东为内资股东的前提下,上市内资证

券公司可不受至少１名内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低于４９％的限制).

境外投资者依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

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５％以上股份的,应当符合对合资证券

公司的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规定,并遵守证券法和内地关于上市公司收购

和证券公司变更审批的有关规定.全部境外投资者持有 (包括直接持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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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控制)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过５１％①.

１２．投资证券公司为合资形式时,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 (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可超过５１％②.

合资证券公司的境外股东应当符合内地关于外商投资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

质条件的规定.

１３．澳门资金融机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限于合资形式③ (允许入股两地合资基

金公司的家数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１４．投资期货公司限于合资形式,符合条件的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合资期货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比例不可超过５１％ (含关联方股权)④. (同一澳门资金融机

构,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多家澳门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期货

公司的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持有期货公司５％以上股权的境外股东应具备下列条件:依澳门地区法

律设立、合法存续的金融机构,持续经营５年以上;近３年各项财务指

标及监管指标符合澳门地区法律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１５．澳门资金融机构投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限于合资形式.(同一澳门资金融机

构,或者受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多家澳门资金融机构,入股两地合资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的数量参照国民待遇实行 “参一控一”.)

　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澳门证券公司与内地具

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合资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澳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可达到４９％.

在内地批准的 “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改革试验区内,符合

内地关于澳门资金融机构认定标准的澳门资证券公司持股比例可达５０％

以上.

１６．澳门资股东入股两地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

咨询机构,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出资.

为明晰起见,澳门银行在广东省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内地相关申

请设立支行的法规要求提出在广东省内设立异地 (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

支行的申请.若澳门银行在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已在广东省设立分行,

则该分行可以参照内地相关申请设立支行的法规要求提出在广东省内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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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 (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请.

部门:　　　 　　　７．金融服务

分部门: 　C．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分部门: 　A．医院服务 (CPC９３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申请设立医疗机构须经省级卫生健康委按国家规定审批和登记.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分部门: 　B．其他人类健康服务 (CPC９３１９２＋９３１９３＋９３１９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开展基因信息、血液采集、病理数据及其他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服务.

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分部门: 　C．社会服务 (CPC９３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灾民社会救助服务.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A．饭店和餐饮服务 (CPC６４１－６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B．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 (CPC７４７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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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独资设立旅行社试点经营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及澳门以外目的地 (不含台湾)的

团队出境游业务限于５家.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C．导游服务 (CPC７４７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分部门: 　D．其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A．文娱服务 (除视听服务以外)(CPC９６１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限于合资、合作,须由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

２．设立演出团体限于合资、合作,须由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B．新闻社服务 (CPC９６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新闻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

２．不得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C．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CPC９６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国有文物博物馆.为明晰起见,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独资形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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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博物馆的专业服务.

２．不得投资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文物商店.

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分部门: 　D．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CPC９６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２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２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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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船舶和船员的租赁 (CPC７２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沿海水路运输的船舶和船员租赁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d．船舶维修和保养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e．拖驳服务 (CPC７２１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沿海水路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A．海洋运输服务

f．海运支持服务 (CPC７４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可从事的海洋运输支持服务限于:

１)设立独资公司,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供应服务;

２)为进港或抛锚的船舶提供清洁、消毒、熏蒸、灭害虫及船舶封存和储存服

务;

３)与内地方打捞人成立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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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２２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２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c．船舶和船员的租赁 (CPC７２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内水船舶和船员租赁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d．船舶维修和保养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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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e．拖驳服务 (CPC７２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从事内水运输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在拟经营的范围内,内地水路运输经营者无法满足需求;

２)应当具有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记录;

３)限于合资、合作,且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出资额低于５０％.

２．经批准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中,澳门服务提供者或其投资股比等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原许可机关批准.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B．内水运输服务

f．内水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５)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可从事的内水运输支持服务限于:

１)设立独资公司,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供应服务;

２)为进港或抛锚的船舶提供清洁、消毒、熏蒸、灭害虫及船舶封存和储存服

务;

３)与内地方打捞人成立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设立经营公共航空客运公司,须由内地方控股,一家澳门服务提供者 (包括

其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可超过２５％,公司法定代表人须为中国籍公民.

２．设立经营从事公务飞行、空中游览、为工业服务的通用航空企业,须由内地

方控股;设立经营从事农、林、渔业作业的通用航空企业,限于与内地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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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作.通用航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为中国籍公民.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３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设立经营公共航空货运公司,须由内地方控股,一家澳门服务提供者 (包括其

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可超过２５％,公司法定代表人须为中国籍公民.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c．带乘务员的飞机租赁服务 (CPC７３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d．飞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８８６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C．航空运输服务

e．空运支持服务 (CPC７４６)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投资和管理内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２．投资民用机场,应由内地方相对控股.

３．提供中小机场委托管理服务的合同有效期不超过２０年;不允许以独资形式

提供大型机场委托管理服务.

４．可独资提供的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不包括与安保有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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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晰起见,澳门服务提供者申请设立独资、合资或合作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

业时,可出具由内地的法人银行或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推荐的担保公司提供的经

济担保;也可由澳门银行作担保,待申请获内地批准后,在规定时限内再补回

内地的法人银行或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推荐的担保公司提供的经济担保.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D．航天运输服务 (CPC７３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不得提供航天运输服务.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１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１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c．推车和拖车服务 (CPC７１１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d．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８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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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E．铁路运输服务

e．铁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２１＋７１２２)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２３)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c．商用车辆和司机的租赁 (CPC７１２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d．公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６１１２＋８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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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F．公路运输服务

e．公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４)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G．管道运输

a．燃料传输 (CPC７１３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G．管道运输

b．其他货物的管道运输 (CPC７１３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a．装卸服务 (CPC７４１)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b．仓储服务 (CPC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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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c．货运代理服务 (CPC７４８)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H．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d．其他 (CPC７４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分部门: 　I．其他运输服务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实行国民待遇.

部门:　　　 　　　１２．没有包括的其他服务

分部门: 　A．成员组织服务 (CPC９５)

B．其他服务 (CPC９７)

C．家政服务 (CPC９８)

D．国外组织和机构提供的服务 (CPC９９)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措施: 商业存在

１．不得提供工会、少数民族团体、宗教、政治等成员组织的服务.

２．不得在内地设立境外组织和机构的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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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跨境服务开放措施(正面清单)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a．法律服务 (CPC８６１)

具体承诺

１．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澳门执业律师,被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的澳门执业律师不
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
２．允许澳门执业律师同时受聘于不多于３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３．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按照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参
加内地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４．允许第３条所列人员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后,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在
内地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
５．允许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特定考试取得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执业资质,从事一定
范围内的内地法律事务.
６．获准在内地执业的澳门居民,只能在一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受聘于外
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７．澳门执业律师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无需进行年度注册.
８．澳门执业律师因个案接受内地律师事务所请求提供业务协助,可不必申请澳门法律
顾问证.
９．允许取得内地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并获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澳门居民,以内
地律师身份从事涉澳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具体可从事业务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执行.
１０．允许澳门执业律师以公民身份担任内地民事诉讼的代理人①.
１１．允许具有５年 (含５年)以上执业经验并通过内地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澳门执
业律师,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
管理规则»的规定,参加内地律师协会组织的不少于１个月的集中培训,经培训考核合
格后,可申请内地律师执业.
１２．对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的代表在内地的居留时间不作要求.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b．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 (CPC８６２)

具体承诺

１．对已持有内地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并在内地执业的澳门核数师、会计师 (包括合伙
人)每年在内地的工作时间要求比照内地注册会计师实行.
２．允许澳门核数师和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的中介
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内地会计师以上 (含会计
师)职称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３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在内地从事会计工作的澳
门核数师和会计师应符合内地财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３．澳门核数师和会计师在申请内地执业资格时,已在澳门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
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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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澳门核数公司和核数师在内地临时开展审计业务时申请的 «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
证»有效期延长至５年.
５．同意在澳门设立内地注册会计师考试考点.
６．适当简化对澳门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业的申报材料要求.
７．取得内地注册会计师资格的澳门永久居民申请成为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时,已
在澳门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d．建筑设计服务 (CPC８６７１)
e．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２)
f．集中工程服务 (CPC８６７３)
g．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服务 (城市总体规划服务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除外)(CPC８６７４)
包括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具体承诺

１．放宽澳门专业及技术人员在内地居留期限的规定,将其居澳时间亦计算为内地居留.
２．允许取得内地监理工程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不受在澳门注册执
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监理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
人员予以认定.
３．允许取得内地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作为合伙人,按相应资质标准要
求在内地设立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中澳门与内地合伙人数量比例、出资比
例、澳门合伙人在内地居留时间没有限制.
４．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不受在澳
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
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５．允许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作为合伙人,按相应资质标
准要求在内地设立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中澳门与内地合伙人数量比例、出
资比例、澳门合伙人在内地居留时间没有限制.
６．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注册公用
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在内地注册执业,
不受在澳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内地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
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７．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全境设立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聘用澳门注册建筑师、注
册结构工程师 (在尚未取得内地专业资格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考核 (不考核其职称条件,只考核学历、从事工程设计实践年限、在澳
门的注册资格、工程设计业绩及信誉等条件),不能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人员进行
考核.
８．对于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澳门完成或由内地
派师资授课,选修课继续教育方案须经内地认可.
９．外商独资、合资城乡规划企业申报资质时,通过互认取得内地注册规划师资格,在
上述企业工作的澳门人士,在审查时可以作为必需的注册人员予以认定.
１０．对于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澳门完成
或由内地派师资授课,选修课继续教育方案须经内地认可.
１１．对于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深圳市统一完成.
１２．对于建筑相关职业资格的继续教育中必修课部分,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澳门完
成.
１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１４．允许已取得澳门产业测量师资格的专业人士在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直接
注册执业,开展房地产估价服务,不需要通过内地与澳门资格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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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h．医疗及牙医服务 (CPC９３１２)
j．分娩及其有关服务、护理服务、理疗及辅助候疗服务 (CPC９３１９１)
包括药剂服务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除专业服务中所列以外)

　　A．医院服务
　　B．其他人类卫生服务

　　　　医院服务 (CPC９３１１)
　　　　疗养院服务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员①来内地短期执业.
２．短期执业的最长时间为３年,期满需要延期的,应重新办理短期执业手续.
３．具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合法行医权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短期执业不需参加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
４．允许取得澳门合法行医权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在澳门执照行医１年后,报名参加内地
医师资格考试 (不含中医).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５．允许取得澳门合法行医权,并在澳门执业满５年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内地 «医
师资格证书»(执业医师)后在内地开设诊所.诊所申办和登记注册等事宜按内地有关
规定办理.
６．允许取得内地医学 (西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在内地三级医院
执业医师指导下不间断实习满１年并考核合格的,或者取得合法行医权并执照行医满１
年以上的,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７．允许取得内地口腔 (牙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在内地三级医院
执业医师指导下不间断实习满１年并考核合格的,或者取得澳门合法行医权并执照行医
１年以上的,参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８．允许澳门科技大学的中医专业毕业并取得澳门合法行医权的澳门永久性居民,根据
有关规定,在内地实习期满１年并考核合格后,或在澳门已经执照行医１年以上后,参
加内地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９．允许具有内地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全日制高等学校中医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澳门合法行医权并执照行医１年以上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
格考试;也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在内地实习期满１年并考核合格后,参加内地的医师资
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内地的 «医师资格证书».
１０．澳门永久性居民可申请参加内地医师资格考试的类别为临床、中医、口腔.
１１．允许符合条件的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通过认定方式申请获得内地 «医师资
格证书».
１２．允许具备澳门药剂师执照并符合内地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 〔１９９９〕
３４号)报考条件的澳门永久性居民,报名参加内地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
发给内地的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１３．允许具备澳门药剂师执照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在取得内地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后,
按照内地 «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国药管人 〔２０００〕１５６号)等相关文件规定
办理注册.
１４．对澳门永久性居民申请注册内地执业药师按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１５．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
务.
１６．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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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i．兽医服务 (CPC９３２)

具体承诺 允许取得国家执业兽医资格的澳门居民在内地执业.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A．专业服务

　　　　k．其他 (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CPC８９２１－８９２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内地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提供
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２．允许符合条件的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的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者,发给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
３．取得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的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在内地已经批准
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加入成为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
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B．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

　　　　a．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 (CPC８４１)
b．软件执行服务 (CPC８４２)
c．数据处理服务 (CPC８４３)
d．数据库服务 (CPC８４４,网络运营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除外)
e．其他 (CPC８４５＋８４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前海、横琴试点提供跨境数据库服务.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D．房地产服务

　　　　b．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房地产服务 (CPC８２２)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d．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 (CPC８６６０)
除建筑外的项目管理服务 (CPC８６６０１)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中除建筑外的项目管
理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e．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CPC８６７６)及 (CPC７４９)涵盖的货物检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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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澳门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内地强
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相关产品检测能力的澳门检测机构,与内地指定机构开展合作,承担
CCC目录内所有产品的检测工作具体合作安排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有关规定执行.
２．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澳门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强
制性产品认证能力的澳门认证机构与内地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就 CCC工厂检查开展委
托合作,委派检查员对在内地全境内的CCC产品生产厂家进行CCC工厂检查.
３．在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领域,允许经澳门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强
制性产品认证能力的澳门认证机构与内地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开展委托合作,承担内地
全境内获证后于工厂选取测试样本.
４．在自愿性认证领域,允许经澳门特区政府认可机构认可的具备相关产品检测能力的
澳门检测机构与内地认证机构合作,对澳门本地或内地生产或加工的产品进行检测.
５．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粤港澳认证及相关检测业务互认制度,实行
“一次认证、一次检测、三地通行”.
６．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允许在澳门的认证检测机构与内地认证检测机构开展检测数
据 (结果)的接受合作.具体合作安排另行商定.
７．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k．人员提供与安排服务 (CPC８７２)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合资或合作国际船舶管理公司在申请外派
海员类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时,无须申请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或人才中介机构资
格.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直接申请设立独资海员外派机构并仅向中国澳门籍船
舶提供船员派遣服务,无须事先成立船舶管理公司.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o．建筑物清洁服务 (CPC８７４)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p．摄影服务 (CPC８７５)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r．印刷和出版服务 (CPC８８４４２)

具体承诺
１．简化澳门图书进口审批程序,建立澳门图书进口绿色通道.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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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s．会议和展览服务 (CPC８７９０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方式举办展览.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商务服务

　　F．其他商务服务

　　　　t．其他 (CPC８７９０)
复制服务 (CPC８７９０４)
笔译和口译服务 (CPC８７９０５)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２．通信服务

　　C．电信服务

　　　　a．语音电话服务
b．集束切换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c．线路切换 (电路交换)数据传输服务
d．电传服务
e．电报服务
f．传真服务
g．专线电路租赁服务
h．电子邮件服务
i．语音邮件服务
j．在线信息和数据调用服务
k．电子数据交换服务

　　　　l．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储存和发送、储存和调用
m．编码和规程转换服务
n．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 (包括传输处理)
o．其他 (寻呼、远程电信会议、移动远洋通信及空对地通信等)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全境销售只在澳门使用的固定/移动电话卡 (不包括卫星
移动电话卡).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下列电
信服务:
　 １)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仅限于经营性电子商务网站);

２)呼叫中心业务;
３)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２．通信服务

　　D．视听服务

　　　　录像、录音制品
华语影片和合拍影片
有线电视技术服务
合拍电视剧
引进剧
其他电视节目
电视动画
电影或录像带制作服务 (CPC９６１１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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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录像、录音制品
１．允许澳门影片因剧情需要,在影片中如有方言,可以原音呈现,但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务.

华语影片和合拍影片
３．澳门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统一进口,
由拥有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发行公司在内地发行,不受进口配额限制.
４．澳门拍摄的华语影片是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条例设立或建立的制片单位所拍
摄的,拥有５０％以上的影片著作权的华语影片.该影片主要工作人员组别①中澳门居
民应占该组别整体员工数目的５０％以上.
５．澳门与内地合拍的影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该影片以普通话为标准译制的其
他中国民族语言及方言的版本可在内地发行.
６．澳门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在主创人员、演员比例、内地元素上不设限制.
７．澳门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受数量限制.
８．允许澳门与内地合拍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在内地发行放映,
但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９．允许澳门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统一
进口,由拥有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发行公司在内地发行,但均须加注规范汉语字幕.
１０．取消收取内地与澳门电影合拍立项申报管理费用.
１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务.

有线电视技术服务
１２．允许澳门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公司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内地提供有线电视网
络的专业技术服务.

合拍电视剧
１３．内地与澳门合拍的电视剧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视为国产电视剧播出和发行.
１４．允许内地与澳门合拍电视剧集数与国产剧标准相同.
１５．放宽内地与澳门合拍电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内地元素、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缩短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梗概的审批时限.
１６．国家广电总局将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所属制作机构生产的有澳门演职人员参与拍
摄的国产电视剧完成片的审查工作,交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
１７．内地与澳门节目制作机构合拍电视剧立项的分集梗概,调整为每集不少于１５００字.

引进剧
１８．内地广播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澳门生产的电视剧不设数量限制,并
放宽澳门制作的引进剧在播放数量和时间方面等限制.

其他电视节目
１９．澳门人士参与内地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可不受数量限制.
２０．澳门人士参与网络视听节目制作可不受数量限制.
２１．允许内地与澳门合拍的除电视剧外的其他电视节目,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
可视为国产节目播出和发行.

电视动画
２２．内地广播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澳门制作的电视动画片不设数量限
制,并放宽澳门制作的电视动画片在播放数量和时间方面等限制.
２３．允许内地与澳门合拍的电视动画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视为国产动画
片播出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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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３．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CPC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①＋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②)

具体承诺

１．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
中,澳门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２．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中,出任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的
澳门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的居留时间不受限制.
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４．分销服务

　　B．批发销售服务 (CPC６２２,图书、报纸、杂志、文物的批发销售除外)
C．零售服务 (CPC６３１＋６３２＋６１１１＋６１１３＋６１２１)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４．分销服务

　　C．零售服务 (图书、报纸、杂志、文物的零售服务)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５．教育服务

　　C．高等教育服务 (CPC９２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广东省对本省普通高校招收澳门学生实施备案.
２．允许具备在内地招生资质的澳门院校在遵守内地招生工作要求的前提下提高招收内
地生的限额,积极扩大在粤港澳大湾区招收内地学生限额.

部门或
分部门

６．环境服务
(不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检查)

　　A．排污服务 (CPC９４０１)
B．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CPC９４０２)
C．公共卫生及类似服务 (CPC９４０３)
D．废气清理服务 (CPC９４０４)
E．降低噪音服务 (CPC９４０５)
F．自然和风景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６)
G．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CPC９４０９)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７．金融服务

　　A．所有保险和与其相关服务 (CPC８１２)

　　　　a．人寿险、意外险和健康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１)
b．非人寿保险服务 (CPC８１２９)
c．再保险和转分保服务 (CPC８１２９９)
d．保险辅助服务 (保险经纪、保险代理、咨询、精算等)(CPC８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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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内地精算师资格后,无需获得预先批准,可在内
地执业.
２．允许澳门居民在获得内地保险从业资格并受聘于内地的保险营业机构后,从事相关
的保险业务.
３．同意在澳门设立内地保险中介资格考试地点.
４．鼓励内地保险公司以人民币结算分保到澳门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
５．鼓励内地保险机构以澳门作为区域发展总部,推动与葡语国家市场业务.
６．将澳门列入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附件１的所列国家或地区.

部门或
分部门

７．金融服务

　　B．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不含保险)

　　　　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需偿还的资金 (CPC８１１１５－８１１１９)
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保理和商业交易的融资

(CPC８１１３)
c．金融租赁 (CPC８１１２)
d．所有支付和货币汇兑服务 (除清算所服务外)(CPC８１３３９)
e．担保与承兑 (CPC８１１９９)
f．在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其他场所自行或代客交易

f１．货币市场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
f２．外汇 (CPC８１３３３)
f３．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和期权 (CPC８１３３９)
f４．汇率和利率契约,包括掉期和远期利、汇率协议 (CPC８１３３９)
f５．可转让证券 (CPC８１３２１)
f６．其他可转让的票据和金融资产,包括金银条块 (CPC８１３３９)

g．参与各类证券的发行 (CPC８１３２)
h．货币经纪 (CPC８１３３９)
i．资产管理 (CPC８１１９＋８１３２３)
j．金融资产的结算和清算,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其他可转让票据 (CPC８１３３９

或８１３１９)
k．咨询和其他辅助金融服务 (CPC８１３１或８１３３)
l．提供和传输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和相关的

软件 (CPC８１３１)

具体承诺

１．允许符合下列条件的澳门银行在内地注册的法人银行将数据中心设在澳门:
(１)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前在内地注册成立;
(２)注册成立时,其母行已在澳门设有数据中心;
(３)数据中心应独立运行并应包括客户信息、账户信息以及产品信息等核心系统;
(４)其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具有数据中心最高管理权;
(５)设立的数据中心,须符合内地有关监管要求并经内地相关部门认可.

２．建立更多元化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市场,增加资金双向流动渠道.
３．澳门证券期货专业人员中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可在内地依据相关程序申请从业资格.
４．支持符合条件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内地证券公司或其他证券类金融机构根据相关
要求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及依法开展业务,内地证券公司完成澳门注册程序的时限,由
６个月延长至１年.
５．允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内地基金管理公司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相关业务.
６．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期货公司到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在澳门依法开展业务.
７．研究进一步降低 QDII资格门槛,扩大投资额度.
８．深化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开放,支持澳门机构通过 QFII、RQFII投资境内证券期货市
场.
９．研究推动符合条件的澳门公司在内地交易所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１０．支持符合条件的澳门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进行新设、增资或参股粤
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内金融机构等直接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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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开展跨境理财通试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澳门银行购买澳门银行销售
的理财产品,以及澳门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１２．支持澳门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内地开展电子支付业务.
１３．允许澳门资银行作为内地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存放银行.

部门或
分部门

８．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C．社会服务

　　　　通过住宅机构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社会福利 (CPC９３３１１)
非通过住宅机构提供的社会福利 (CPC９３３２３)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通过住宅机构向
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CPC９３３１１)和非通过住宅机构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CPC９３３２３).

部门或
分部门

９．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A．饭店 (包括公寓楼)和餐馆 (CPC６４１－６４３)
B．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 (CPC７４７１)
C．导游 (CPC７４７２)
其他

具体承诺

１．允许北京市等内地４９个城市的居民个人赴澳门旅游,并不迟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在
广东省全省范围实施.
２．优化现有的广东省 “１４４小时便利签证”政策,放宽预报出境口岸的规定,适时研
究调整成团人数规定要求.
３．优化由澳门入境的外国旅游团进入珠三角地区和汕头市停留１４４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增加入境口岸,扩大停留区域.
４．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依照相
关规定领取导游人员资格证书及注册取得导游证;取得内地导游证的,可依照有关规定
备案为内地出境游领队 (不含赴台领队证).
５．经营赴台旅游的内地组团社可组织持有效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旅游签注
(签注字头为L)的游客以过境方式在澳门停留,以便利内地及澳门旅游业界推出 “一
程多站”式旅游产品.
６．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A．文娱服务 (除视听服务以外)(CPC９６１９)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演出经纪机构或文艺表演团体经广东省、上海市主管部门批准,以跨境交
付方式试点在该省、市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来内地举办演出的演出经纪机构或文艺表
演团体应事先报文化和旅游部核准.
２．在申请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对进口澳门研发的网络游戏产品进行内容审查 (包括专
家审查)的工作时限为２个月.
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销售服务.
４．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C．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CPC９６３)

具体承诺 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澳门图书馆业的合作,探索合作开展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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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D．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CPC９６４)

　　　　体育服务 (CPC９６４１１＋９６４１２＋９６４１３)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A．海运服务

　　　　国际运输 (货运和客运)(CPC７２１１＋７２１２,不包括沿海和内水运输服务)
　　　　集装箱堆场服务

其他

　　H．辅助服务

　　　　b．仓储服务 (CPC７４２)
c．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CPC７４８＋７４９,不包括货检服务)

具体承诺

１．允许在澳门登记注册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澳门与内地对外开放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①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
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利用干线班轮船舶在内地港口自由调配自有和租用的空集装箱,
但应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C．航空运输服务

　　　　机场管理服务 (不包括货物装卸)(CPC７４６１０)
其他空运支持性服务 (CPC７４６９０)
计算机订座系统 (CRS)服务
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服务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形式提供中小机场委托管理服务,合同有效期不超
过２０年.
２．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或境外消费形式提供机场管理培训、咨询服务.
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为内地提供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
区航线机票销售代理服务.
４．允许澳门的航空公司在内地的办公地点或通过官方网站自行销售机票及酒店套票,
无需通过内地销售代理.
５．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提供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服务
(仅限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但不符合经营主体资格的不得从事此类服务活动.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１．运输服务

　　F．公路运输服务

　　　　a．客运服务 (CPC７１２１＋７１２２)
b．货运服务 (CPC７１２３)
c．商用车辆和司机的租赁 (CPC７１２４)
d．公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６１１２＋８８６７)
e．公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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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经营澳门至内地各省、市及自治区之间的货运 “直通车”业务.
２．为澳门司机参加内地机动车驾驶证考试设立计算机考试繁体字试题,并为澳门司机
在珠海设立一个指定考试场地方便应试.
３．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
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部门或
分部门

１２．没有包括的其他服务

　　B．其他服务 (CPC９７)

　　　　殡葬设施 (CPC９７０３)

具体承诺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
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①

具体承诺

１．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澳门居民参加内地以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
师、房地产经纪人、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建造师、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注册设备监
理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价格鉴证师、企业法律顾问、棉花质量检验师、拍卖师、
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执业药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电气工程
师、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矿业权评估师、注册咨询工程师
(投资)、国际商务、土地登记代理人、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质量、翻译、计算机技术
与软件、审计、卫生、经济、统计、会计专业技术、通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者,发给相应的资格证书.
２．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参加内地测绘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
资格证书.
３．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澳门居民在广东省报名参加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试成绩
合格者,发给相应的资格证书.

其他 个体工商户 ②

具体承诺

１．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不包括特许经营.营业范围
为:谷物种植;蔬菜、食用菌等园艺作物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植;香料作物种植;
中药材种植;林业③;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灌溉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不含籽棉加工);其他农业服务;林业服务业;畜牧服务业;渔业服务业 (需要水产苗
种生产许可);谷物磨制 (不含大米、面粉加工);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３０００吨/年及
以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项目除外);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
(冷冻海水鱼糜生产线除外);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年加工玉
米３０万吨以下、绝干收率在９８％以下玉米淀粉湿法生产线除外);豆制品制造;蛋品
加工;焙烤食品制造;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方便食品制造;乳制品制造 〔日处理
原料乳能力 (两班)２０吨以下浓缩、喷雾干燥等设施及２００千克/小时以下的手动及半
自动液体乳罐装设备除外〕;罐头食品制造;味精制造;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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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食盐除外);营养食品制造;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啤酒
制造 (生产能力小于１８万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除外);葡萄酒制造;碳酸饮料制造
〔生产能力１５０瓶/分钟以下 (瓶容在２５０毫升及以下)的碳酸饮料生产线除外〕;瓶
(罐)装饮用水制造;果菜汁及果菜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
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纺织业;窗帘布艺制品制造;纺织服装、服饰业;皮
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
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宣纸生产除外);文教办工用品制造;乐器制造;工艺美术制造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雕刻、加工、脱胎漆器生产、珐琅制品生产、墨锭生产除
外);体育用品制造;玩具制造;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塑料
制品业;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造;金属工具制造;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
瓷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自行车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电池制
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眼镜制造;日用杂品制造;林业产品批发;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
发;体育用品批发;其他文化用品批发;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货物、技术
进出口;零售业 (烟草制品零售除外,并且不包括特许经营);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
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文物收藏品零售除外);道路货物运
输;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具体指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港口供应 (船舶物料或生活
品),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不包括航空
客货运代理服务和国内水路运输代理业);仓储业;餐饮业;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仅限于线下的数据处理服务业务);
租赁业;社会经济咨询中的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广告业;知识产权服务 (商
标代理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包装服务;办公服务中的以下项目:标志牌、铜牌
的设计、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计、制作服务;办公服务中的翻译服
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中的２个项目:公司礼仪服务:开业典礼、庆典及其他重大
活动的礼仪服务,个人商务服务:个人形象设计服务、个人活动安排服务、其他个人商
务服务;研究和试验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外);专业技术服务业;质检技术服务
(动物检疫服务、植物检疫服务、检验检测和认证相关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除
外);工程技术 (工程监理服务除外);摄影扩印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技术推
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水污染治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大气污染
治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固体废物治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
检查服务);其他污染治理中的降低噪音服务和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除环境质量监测、
污染源检查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环境卫生管理
(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洗染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洗浴服务;居民服
务中的婚姻服务 (不含婚介服务);其他居民服务业;机动车维修①;计算机和辅助设
备修理;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宠物服务 (仅限在城市开办);门诊部 (所);体育;其他室内娱乐活动中的以休闲、娱
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活动 (陶艺、缝纫、绘画等);文化娱乐经纪人;体育经纪人;食品、
饮料批发;一般旅馆;其他住宿业;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２．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设立个体
工商户,取消从业人员人数、经营面积限制.
３．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设立个体工商
户时,取消其身份核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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